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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自然资公告〔2025〕15号

石狮市自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石狮市人民政府批准，石狮市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

式出让 4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及土地使用综合条件

地块

编号

土地

位置

宗地

面积

(平方米)

土地

用途

规划技术指标
出让

年限

（年）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起始价

(万元)

增价

幅度

(万元)容积率

建筑

密度（系

数）

建 筑

限高

2021S-44
号

灵秀镇仕林

村段北侧
5059

不可分割商业用地

（服务型公寓）
≤ 2.0 ≤ 45%

≤
24米

40 201 1005 10

石狮市自然资源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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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S-25
号

蚶江镇石渔

村
17967 仓储用地

1.0~
4.0

≥50%
≤
40米

50 237 1185 10

2025S-26
号

蚶江镇石农

村
17954 仓储用地

1.0~
4.0

≥50%
≤
40米

50 241 1205 10

2025S-33
号

永宁镇下宅

村、后杆柄

村

98972

商业用地（批发市场

用地），其中可分割计

容面积占 65%、不可

分割（自持）计容面

积占 35%

≤ 1.0 ≤ 45%
≤
18米

40 3306 16530 10

地块规划控制指标按照有关规划文件执行，详见本次挂牌出

让文件。

2025S-25号、2025S-26号地块挂牌出让后，受让宗地范围内

不得建造商业店面、成套住宅、专家楼、宾馆、招待所和培训中

心等非生产性设施。项目要求符合地块产业类型行业和土地使用

条件要求，并符合环保产业政策和环境功能区域要求。申请人经

营范围应符合项目相应产业类型。

2025S-33号地块该宗地不得申请预售、只允许现房销售。

二、竞买人范围和资格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其他组织，除欠缴土地出让

金、存在未处理或未动工的闲置土地以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

符合竞买条件并按要求缴交竞买保证金的，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只准独立申请。

三、挂牌方式及竞价办法

（一）采取在“福建省土地使用权出让管理系统（网上交易模

块）”挂牌的方式进行。竞买申请人登录“福建省自然资源厅” （网

址：http://zrzyt.fujian.gov.cn/）→“福建省土地使用权出让管理系统

（网上交易模块）”（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注册登记，提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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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申请，经挂牌人审查确认，获得登录网上交易系统的竞买号和

初始交易密码，在规定的期间内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网上报价

和竞买等。

（二）竞买人初次报价可等于或大于挂牌起始价，之后每次

报价必须比当前最高报价递增一个加价幅度以上的价格（不要求

按加价幅度的整数倍报价）。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

得人，本次挂牌地块不设底价（保留价）。

四、挂牌出让活动的时间

（一）竞买申请的报名时间：2025年 10月 31日 8 时 00分

00秒至 2025年 11月 27日 16时 00分 00秒。

（二）挂牌交易期限：2025年 11月 21日 8时 00分 00秒至

2025年 12月 1日 16时 00分 00秒。

（三）网上交易系统接收、确认数据信息的时间以系统服务

器自动记录的时间为准。

五、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只接受网上竞买申

请，不接受其它形式（如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及口头等）的竞

买申请。竞买申请人注册信息提交后，视为对《网上交易规则》、

《网上交易服务协议》、《网上交易须知》等挂牌出让文件以及宗

地现状无异议，同意接受挂牌出让文件的约束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申请人应于 2025年 11月 27日前登录到“网上交易系统”本公告信

息页面下载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也可于2025年10月31日至2025

年 11月 27日到石狮市自然资源局（石狮市公务大厦 4楼 417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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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二）申请人在网上注册申请竞买宗地时，自行在“网上交易

系统”本公告信息下“宗地信息-查看宗地相关文件” 页面下载格式

文书，按要求填写后扫描上传挂牌出让文件要求的申请文件，同

时将申请文件纸质材料报送石狮市自然资源局（石狮市公务大厦 4

楼 417室），提交给挂牌人进行审核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

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25年 11月 28日

16：00时前确认其竞买人资格，并通过网上交易系统发放竞买号

和初始交易密码。

（三）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5年 11月 27日 11：

00时（须到账），报名竞买截止时间为 2025年 11月 27日 16：00

时。申请人缴交竞买保证金后（须到账）应及时扫描上传银行缴

款单。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不设底价（保留价），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成交价款即该幅地块的总地价，不包括契税、印花税、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小区水电工程、排污等建设应缴纳的费用

（以上各项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向各相关部门另行缴纳，其中契

税须在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10日内向税务部门申报缴交）。

（六）2025S-33号地块竞得人自竞得之日起 21日内应缴交宗

地挂牌成交价总额 100%的地价款（竞买保证金转作定金并抵作地

价款），2021S-44号、2025S-25号、2025S-26号地块竞得人自竞得

之日起 15日内应缴交宗地挂牌成交价总额 100%的地价款（竞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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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转作定金并抵作地价款）。最后缴款日期当天为节假日的，

则最后缴款日期顺延到下一个工作日。竞得人未按约定时间支付

成交价款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欠缴款额的 1‰加收滞纳金，超

过 30日仍未全部缴交的，出让人有权解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取消竞得人资格，没收竞买保证金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七）2025S-33号、2025S-25号、2025S-26号宗地现状高程

未超过规划标高，按现状交地。2021S-44号含矿石资源价值按现

状交地。项目土地出让后，2021S-44号、2025S-33号须在交地后

12 个月内开工建设，在开工后 24 个月内竣工，2025S-25 号、

2025S-26号须在交地后 6个月内开工建设，在开工后 24个月内完

成竣工投产。违约的按合同约定处理，构成闲置的按《闲置土地

处置办法》处理，直至收回土地使用权。竞得人在土地平整、开

挖及项目建设阶段应按《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福建省规范

和完善砂石开采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闽自然资发〔2023〕51号）

和石狮市自然资源局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石狮市建设工程项目

剩余砂石土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狮自然资源规〔2025〕6
号）规定进行剩余砂石土处置，否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

源法》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八）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的有关其它具体事

项详见本次挂牌出让文件，挂牌出让文件与本公告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九）我局对本《公告》有解释权。

（十）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石狮市公务大厦 4楼 417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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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595—88717823

联 系 人：林先生、陈先生

石狮市自然资源局

2025年 10月 28日
（此件主动公开）

石狮市自然资源局 2025年 10月 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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